荫镇政字〔2023〕7号
荫城镇人民政府
关于在全镇开展林缘周边废旧品收购站

集中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村：
为进一步改善林缘地带周边环境，从根本上消除森林火灾安全隐患，全力确保全区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近期森林草原防火安全有关安排部署，决定在全镇开展林缘周边废旧品收购站集中整治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以减少林内外危险可燃物、降低森林火险等级为目标，坚持集中清理与综合利用相结合、科学组织与重点督查相结合、行政推动与技术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明确责任、周密部署、部门联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林缘周边废旧品收购站集中整治行动。
二、时间安排
林缘周边废旧品收购站集中整治行动从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结束。
三、整治重点内容
（一）废旧品收购站建设手续情况；

（二）废旧品收购站室内室外乱搭乱建情况，特别是用电线路乱搭乱建情况；

（三）废旧品收购站易燃易爆物品废旧物品堆放情况（分类堆放、通风情况）；

（四）废旧品收购站室内使用煤气、电炉烧水做饭存在的火灾隐患情况；

（五）废旧品收购站消防设备配备使用情况。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各村要高度重视，坚持政治引领，高位推进林缘周边废旧品收购站集中整治行动。结合实际明确责任分工，确保集中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二）强化全面排查。各村要对辖区内林缘周边废旧品收购站进行全面排查摸底，建立台账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存在可能导致森林火灾隐患的收购站要立即整治，整治后要签订森林防火承诺书。

（三）狠抓工作落实。当前正处于森林防火关键期，各村要以此次集中整治行动为契机，加强辖区内森林防火督导检查，找准风险隐患，及时通报情况，迅速消除隐患，坚决防止人为因素引发的森林草原火灾。

（四）加强信息报送。各村4月2日前将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报送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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